
农渔发〔2025〕17 号

农业农村部关于稳步推进稻渔综合

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(农牧)、渔业厅(局、

委)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: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保障粮食安全、践行大食物

观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决策部署,更好发挥稻渔综合种养在保障

粮食安全和水产品稳定供给、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等方面的作用,各

级农业农村(渔业)部门要持续稳步推进稻渔综合种养产业高质

量发展。 要牢固树立“以稻为主、稻渔互促、绿色发展”理念,坚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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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住“不与人争粮,不与粮争地”底线,补齐模式、品种、装备等方

面短板,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共同发展,力争用三到五

年时间,实现种养模式更加高效,种养生产更加绿色,质量安全更

有保障,联农带农共富典型更多涌现。 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推动规范提升,稳定水稻生产

(一)加强模式推广应用。 各地要进一步规范和提升稻渔综

合种养模式推广工作,提高推广的科学性和实效性。 根据资源禀

赋、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,科学规划稻渔产业发展,合理确定优先

和适宜发展区域、开发时序和强度,优先利用冬闲田和盐碱地,合

理控制规模。 支持地方按照标准化、品牌化和全链条要求,建设一

批稻渔发展重点县,平原地区推动集中连片特色发展,促进产业集

聚,丘陵山地加大适宜小碎散地块和房前屋后“稻渔+”示范推广,

促进农民增收。 加大先进适用成熟的稻渔模式示范推广力度,华

东(华中)地区推广稻虾、稻蛙、稻鳖模式,东北地区推广稻蟹、稻

虾模式,西南地区推广稻鱼模式,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综合效益

评价。

(二) 推动标准应用普及。 落实《稻渔综合种养通用技术要

求》国家标准,及时制定技术成熟、适用区域较广、发展潜力较大的

新型模式标准。 鼓励地方、协会、企业等制定覆盖主推模式和关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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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环节的地方、团体和企业标准以及简便易懂的生产模式图、操

作明白纸,推动经营主体按标生产。 及时组织开展标准实施应用

跟踪评价,适时修订各类标准,提升标准实施水平。

(三)强化工作指导规范。 各地要扛牢耕地保护责任,夯实粮

食生产根基,对稻渔综合种养沟坑占比、水稻单产、投入品使用、产

品质量安全控制等开展常态化工作指导,对不符合沟坑占比等要

求的稳妥调整。 要将落实《稻渔综合种养通用技术要求》国家标

准作为建设各类示范主体的必要条件,支持地方建立工作指导长

效机制。 加强稻渔产品药残检测,保障产品质量安全。 对新发展

的主体加强指导,鼓励优先应用少挖沟不挖沟模式。

二、强化创新引领,加快转型升级

(四)加快技术升级迭代。 统筹农业和水产技术推广体系、现

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、农业农村部稻渔综合种养生态重点实验室

等各类平台资源,鼓励组建跨学科行业的科研创新平台。 聚焦少

挖沟不挖沟、水稻稳产丰产、药肥减量、质量安全、减排固碳等需

求,加强稻渔综合种养系统生物群体协同作用机理、稻田养殖承载

力、减肥减药节水机制等基础理论研究,创新集成田间工程、物种

配比、减药控残、精准栽培、健康养殖、资源循环利用、“数智”管理

等关键技术,形成一批促进水稻生产、提高复种指数、绿色低碳、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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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安全的稻渔综合种养新型模式。 鼓励地方将兼顾数量和质量的

新型模式创制作为项目资金重点支持内容,建设一批新型模式试

验主体,推动传统模式升级和新型模式创制。

(五)突出种业发展支撑。 支持以丰产优质、抗病抗逆为目标

性状的水稻品种和以适应浅水环境、速生、抗病抗逆为目标性状的

水产品种培育,加快育繁推一体商业化水产育种体系建设。 各地

要将适宜稻渔综合种养品种研发和良种供应能力提升作为种业振

兴重点支持内容,稻虾产区要加大小龙虾繁养分离模式推广和良

种选育,稻蟹产区加大抗病河蟹新品种研发和本地化种苗供应能

力建设,山区和高原地区加大适宜稻渔综合种养土著鱼类良种选

育利用,盐碱地区加大耐盐碱水稻、水产品种研发应用。

(六)提升装备技术水平。 以农机农艺与水产养殖技术融合

为方向,围绕农机作业与田间工程协调配套、农机作业与稻渔模式

下水稻丰产栽培技术协调配套,支持开展适宜稻渔综合种养的小

型化、轻简化、智慧化农机具研发应用。 围绕自动控制、精准饲养、

智能决策,支持环境和水质监测、自动增氧、智能投饲巡检等技术

装备在稻渔综合种养上的应用,加快示范推广。

三、促进富民增收,激发产业活力

(七)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。 引导有条件的农户开展集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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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、标准化稻渔综合种养。 支持家庭农场再联合、农民合作社组建

联合社,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围绕品牌共享、风险共担开展联合

与合作,促进产加销一体化发展。 各地要因地制宜创新培育稻渔

综合种养农创客,加大对外出务工人员、大学毕业生等返乡创业

扶持。

(八)推动全产业链集群发展。 支持符合条件的地区申报建

设现代农业产业园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、农业产业强镇项目,引导

资金、人才、科技、数据等资源要素向优势产区集中,协同推动标准

化种养、集约化加工、体系化物流、品牌化营销和全程化社会服务

发展。 深入挖掘稻渔综合种养多功能性,引导经营主体开展基于

稻渔综合种养的美食餐饮、特色民俗、农事体验、休闲康养、研学科

普等活动和服务,促进稻渔综合种养与当地民俗文化、旅游观光、

乡村建设融合发展。 培育区域公用品牌,加大对经营主体产品品

牌创建、宣传推广、市场开拓等引导扶持,促进区域公用品牌与产

品品牌相互赋能、共同发展。

(九)完善联农带农机制。 引导稻渔综合种养农业企业、新型

农业经营主体和普通种养户建立“保底收益+按股分红”股份联

结、“保底价+市场价上浮”订单联结等利益联结机制,形成关系稳

定、联结紧密、权责一致、利益共享、风险可控的利益共同体。 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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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、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开展各类生产经营服务,

创新推广单环节、多环节托管模式,增强对普通种养户的服务带动

能力。 各地要将经营主体建立联农带农机制、带动农民增收致富,

特别是带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和脱贫人口情况,作为其享受

优惠政策的重要参考,加大联农带农典型宣传力度,促进形成联农

多受益多、联农紧受益多、联农稳受益多的导向。

四、强化保障措施,合力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

(十)加强政策引导支持。 各地要深刻认识稻渔综合种养在

稳产保供、富民增收中的重要作用,加强顶层设计,优化产业布局,

统筹用好粮食生产、渔业发展、高素质农民培育和巩固拓展脱贫攻

坚成果等相关政策,对符合条件的稻渔新型模式研发推广、良种研

制、装备推广、加工能力提升、农(渔)民培训、品牌化营销、农文旅

融合等项目给予支持。 同时,鼓励地方对稻渔产业“小而美”、“小

而精”项目提供一揽子支持政策,合力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、高水

平提升、高效益保障。 积极争取保险、金融、税收等支持政策,探索

创新各类金融保险产品和服务。

各地要开展稻渔产业发展监测,及时防范产业发展风险。 发

挥各级农业和水产技术推广体系、水产学会系统、相关高等院校、

科研机构等平台载体作用,组织开展科技下乡、技术培训,推广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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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小院模式,深化校地合作,举办稻渔综合种养科技创新与产业发

展大会、稻渔产品推介等。 鼓励稻渔综合种养“走出去”,加强与

澜湄国家间的稻渔综合种养减贫交流合作和技术输出。 加大对新

型农业经营主体、“新农人”队伍发展指导服务,及时总结好经验

好做法,加强典型案例遴选推介,开展主题征文、科普宣传等活动,

宣传稻渔综合种养稳粮促渔、提质增效方面的作用,营造良好发展

环境。

农业农村部

2025 年 7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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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,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、中国水产学会。

　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5 年 7 月 15 日印发


